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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8月25日（周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8月25日（周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1年8月25日（周三）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25日（周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19日（周四）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董永东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0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113,243,7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433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6名，代表股份112,588,

8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1646%。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14名，所持（代表）股份数654,9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2685%。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16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5,359,4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975%。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3,190,472股、反对52,900股、弃权4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306,1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055%；反对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9870%；弃权400股。

（二）《关于调整2021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113,190,472股、反对52,900股、弃权4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306,1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055%；反对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9870%；弃权40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费林森、杨帆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96� �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8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8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5,263,1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方式及腾讯会议视频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

会。

董事长李延群因公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公司董事李瑞光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李延群、王凤峨、李海峰、李西金、邬迪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瑞光出席会议，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刘维成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098,479 99.981 164,700 0.019 0 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180,782 99.943 164,700 0.057 0 0.000

关联股东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王锡南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855,190,580 99.99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1年技

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17,900 9.803 164,700 90.197 0 0.000

2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7,900 9.803 164,700 90.197 0 0.000

3.01

选举王锡南为公司

董事

110,001 60.242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9名股东，代表股份855,263,1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074％。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授权共3人， 代表3名股东， 代表股份数量

855,080,5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

份182,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迪、胡佳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项，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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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8月25日下午1: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8月25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

25日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8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工业园黔轮大道公司扎佐厂区办公楼三楼。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黄舸舸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分别于2021年8月10日、2021年8月20日以公告的形式发

出，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77人，代表股份314,404,0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2.8765%。 其中：

现场会议到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15名， 代表股份269,345,49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16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2人，代表股份45,058,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117%。

8、公司全体董事（其中董事刘献栋先生、沈锐先生和独立董事覃桂生先生、毕焱女士、黄跃刚先生、

杨大贺先生视频参会）、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示的各项提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

如下：

1、关于越南公司实施年产95万条高性能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10,822,4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08%； 反对3,

468,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32%；弃权11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289,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3587%；反对3,46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00%；

弃权1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3%。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实施年产300万套高性能全钢子午线轮胎智能制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10,868,1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54%； 反对3,

36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6%；弃权17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335,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4562%；反对3,36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45%；弃

权17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3%。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8,252,3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34%； 反对6,

151,6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6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719,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8755%； 反对6,151,6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2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情况： 同意308,148,3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03%； 反对6,

142,5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37%；弃权11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615,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6536%； 反对6,142,5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051%；弃权1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3%。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同意307,965,1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20%； 反对6,

039,5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32,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628%； 反对6,039,5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853%；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307,938,1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35%； 反对6,

066,5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5%；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05,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051%； 反对6,066,5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429%；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307,904,9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29%； 反对6,

075,6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24%；弃权42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72,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1343%； 反对6,075,6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624%；弃权42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3%。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 同意307,969,4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34%； 反对6,

035,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6%；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36,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719%； 反对6,035,2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62%；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07,969,4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34%； 反对6,

035,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6%；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36,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719%； 反对6,035,2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62%；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7）转股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307,969,4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34%； 反对6,

035,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6%；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36,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719%； 反对6,035,2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62%；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转股数量的确定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07,969,4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34%； 反对6,

035,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6%；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36,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719%； 反对6,035,2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62%；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情况： 同意307,913,0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55%； 反对6,

091,6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75%；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80,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1516%； 反对6,091,6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65%；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307,903,9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26%； 反对6,

100,7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4%；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71,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1322%； 反对6,100,7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159%；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赎回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307,969,4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34%； 反对6,

035,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6%；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36,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719%； 反对6,035,2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62%；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回售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307,969,4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34%； 反对6,

035,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6%；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36,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719%； 反对6,035,2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62%；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表决情况： 同意307,973,7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48%； 反对6,

030,9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82%；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41,2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811%； 反对6,030,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670%；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307,898,1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07%； 反对6,

106,5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3%；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65,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1198%； 反对6,106,5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283%；弃权3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308,424,6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82%； 反对5,

693,1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08%；弃权28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892,1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2431%； 反对5,693,1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463%；弃权2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6%。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6）债券持有人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307,864,5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00%； 反对6,

031,4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84%；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32,0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0481%； 反对6,031,4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681%；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38%。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07,910,9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48%； 反对5,

985,0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6%；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78,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1471%； 反对5,985,0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691%；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38%。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8）募集资金存管

表决情况： 同意308,004,9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47%； 反对5,

891,0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37%；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72,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3477%； 反对5,891,0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85%；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38%。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9）担保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308,020,7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97%； 反对5,

824,9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7%；弃权55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88,2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3814%； 反对5,824,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275%；弃权55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1%。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307,987,2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91%； 反对5,

824,9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7%；弃权59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54,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3099%； 反对5,824,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275%；弃权59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26%。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关于《贵州轮胎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8,034,3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41%； 反对6,

040,5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3%；弃权329,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501,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4104%； 反对6,040,5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875%；弃权32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1%。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7,855,4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72%； 反对6,

007,0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6%；弃权54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22,9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0287%； 反对6,007,0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160%；弃权5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3%。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7,961,9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10%； 反对5,

918,9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26%；弃权52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29,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2559%； 反对5,918,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280%；弃权5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0%。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7,898,0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07%； 反对5,

997,9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77%；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65,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1196%； 反对5,997,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966%；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38%。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7,888,9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78%； 反对6,

007,0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6%；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56,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1002%； 反对6,007,0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160%；弃权50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38%。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8,176,3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92%； 反对6,

006,9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6%；弃权22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643,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7133%； 反对6,006,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158%；弃权2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9%。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8,139,2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74%； 反对6,

123,9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8%；弃权14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606,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6342%； 反对6,123,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654%；弃权14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4%。

表决结果：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大鹏、侯镇山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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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中国葛

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57号），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1,670,767,272股股份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二、本次吸收合并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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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中国葛

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57号），因此公司对《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进行了修

订， 现就重组报告书的主要修订内容说明如下（本说明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

义）：

1、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和尚需履行的程序” 、“第三节 本次发

行概况”之“四、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和尚需履行的程序” 中就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相关情

况进行修订；

2、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之“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的风险” 、“第四节 风险因素” 之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的风险”中删除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内容；

3、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 之“八、合并双方业务资质情况” 中补充披露截至2021年7

月31日中国能源建设及其境内主要子公司有效期限已届满的重要业务资质的续期情况；

4、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和分析”中根据可比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补充完善

可比公司2020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情况。

具体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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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

东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葛洲坝” ）于2021年4月9日召开的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或“本次合并” ）的相关议案。 在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包括其各项子议案）、《关于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

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续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以下简称“异议股份” ）直

至葛洲坝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收市时登记在册， 同时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有效履行申报程序

的公司股东，可享有异议股份的现金选择权。 公司已于2021年8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将通过网下申报的方式向全体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申报服务，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9月1日，公司股票自2021年9月2日开市起连

续停牌，直至终止上市。 2021年9月1日为公司股票最后一个交易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2021年8月25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为9.30元/股， 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6.02元/

股，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将以6.02元/股的行权价格获得现金对价，若公司异议股东行使现金

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异议股东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交易详情，应阅读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披露的《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

●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中持有公司股票且需要进行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 应最晚

于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年9月1日）完成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

应的普通证券账户，并于申报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相关申报。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年9月1日。

●申报主体：截至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有效异议股份的异议股东，非异

议股东申报无效。

●申报时间：2021年9月2日9:30-11:30、13:00-15:00，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股份转让协议现场签署时间：2021年9月3日。

●申报方式：公司提供网下申报方式，公司异议股东如需行权，须在申报期内按照规定程序向公司

实施申报。 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束后，公司将收集所有的行权指令，凡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须

在公司的统一协调安排下，于2021年9月3日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后委托公司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上海分公司” ）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安排，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能建集团” ）作

为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受让全部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本公告仅对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申报行权的建议。

一、现金选择权申报基本情况

1、有权申报的异议股东

异议股东为在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包括其各项子议案）、《关

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

议〉的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续持有异议股份直至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

登记日（2021年9月1日）收市时登记在册，同时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有效履行申报程序的公司股东。

根据葛洲坝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就关于本次合并方案的相关议案及逐项表决的各项子议案

和就关于本次合并双方签订合并协议的相关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量为

1,340,609股，因此可以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持股数量为不超过1,340,609股。

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中持有公司股票且需要进行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 应最晚于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年9月1日）完成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

的普通证券账户，并于申报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相关申报。

2、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年9月1日。

3、申报时间：2021年9月2日9:30-11:30、13:00-15:00，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4、收购价格：6.02元/股。

5、申报方式：公司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采用网下申报的方式。

（1）异议股东将有关证明材料（法人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复印件、法人股票账户卡复印件、《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详见本公

告附件二，复印件）；个人股东：包括身份证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复印

件）在申报期内以传真、快递或现场方式提交给公司（联系方式详见本公告后文），传真到达时间或快递

到达签收时间需在有效申报期内。 上述资料提交不全的，视为无效申报。

（2）如以传真或快递等方式申报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但未在规定期限内至公司公告的现场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地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其申报视为无效。

（3）投资者在申报过程中出现的差错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责任。

6、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时间

（1）在申报期内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须在2021年9月3日在公司的统一协调安排下至上交所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2）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在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应当携带《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

登记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本公告附件一）、《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原件）和有关证明材料（法

人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法人股

票账户卡原件，如非法定代表人本人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还需携带授权代

表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个人股东：包括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如非个人

股东本人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个人股东的代理人还需携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个人股东的授权委

托书原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携带规定资料供公司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验证并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

通过上交所审核的股东，其申报视为无效申报。

（3）在申报时间内成功申报且在规定时间内至上交所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异议股东，可以签署《现

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委托公司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

过户手续。

7、申报数量：

（1）于申报期内，异议股东可以就异议股份全部或部分申报现金选择权。

（2）公司异议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异议股东截至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2021年9月1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异议股份数量。

葛洲坝异议股东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因发生股票卖出行为、 被设定质押或

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发生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而导致持股数量减少的，其持有可享

有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份数量相应减少； 葛洲坝异议股东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

因发生股票买入行为而导致持股数量增加的，其持有可享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不增加。

（3）同一股票账户在申报期内可多次申报，有效申报数量以最后一次申报数量为准，且不超过有权

申报数量上限。

（4）对于异议股东持有的已设定了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发生法律法规限制转让

的其他情形的股份，异议股东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 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设定质押或其他

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发生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则该部分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自发

生被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时无效。

（5）股东以传真或快递等方式申报的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份数量与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

实际持有的异议股份数量有差异的，以其中较低数量为准。

（6）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在向上交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确认、过户事宜

前转让的，则已转让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无效。

8、申报联系方式和申报地点

（1）传真申报联系方式：027-59270357

（2）快递申报联系方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558号葛洲坝大厦，邮编：430000

（3）联系人：黄奕凡

（4）联系电话：027-59270353

（5）现场申报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558号葛洲坝大厦

（6）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地点：上海市杨高南路38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9、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安排，由中国能建集团作为异议股东现金

选择权提供方，受让全部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10、行权对价的支付：异议股东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并经上交所确认后，公司将安排现金选择权提

供方在代扣行权相关税费后向投资者指定的银行账号支付现金对价净额， 同时公司将协助向中登公司

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该部分股份过户至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的手续。

二、关注事项

1、对于同一账户中的异议股份，异议股东可部分申报卖出。

2、公司将在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日刊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3、在申报期满后，公司需将申报结果和有效异议股份数量进行比对，剔除无效申报后，方能刊登异

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

三、费用

异议股东在办理行使现金选择权股份的转让及过户手续时， 转让双方应各自按股票交易的相关规

定支付股票交易印花税、过户费等税费。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将根据上交所、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

规定代扣代缴相关税费。

异议股东在网下申报现金选择权及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住宿费、交通

费、餐饮费、通信费等，均由股东自行承担。

四、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时间安排

2021年8月26日

刊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 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2021年9月1日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2021年9月2日

1、刊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2、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日，公司股票停牌

2021年9月3日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申报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如存在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

股东）

2021年9月4日 刊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

2021年9月10日

股份转让协议完成确认后，公司刊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清算公告（如存在行

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

以上为预计时间表，具体时间以相关公告为准。

五、风险提示

2021年8月25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为9.30元/股， 相对于本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6.02元/股溢价

54.49%，若公司异议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六、后续事宜

1、本次申报有效期满后，公司将另行发布申报结果公告，请投资者关注资金到账日。

2、公司股票自2021年9月2日开市起连续停牌，并将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后继续停牌，公司将于现金

选择权申报截止日的次一交易日向上交所提交终止上市申请， 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将按《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确认的换股比例转换为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A股股份，转股时间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附件一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

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本单位/本人是在对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 ）异议股东现

金选择权申报委托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条件下委托葛洲坝办理申报行使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所涉及

的过户登记手续。 在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届满后次一个交易日收市之前，本单位/本人保留

随时以书面形式撤回该项委托的权利。

本单位/本人作为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暨关联交易中的葛洲坝异议股

东，兹授权委托葛洲坝代表本单位/本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申报行使葛

洲坝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所涉及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葛洲坝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之日。

委托人名称/姓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在葛洲坝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关于本次合并方案的相关

议案及逐项表决的各项子议案和就关于本次合并双方签订合并协议

的相关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的股份（“异议股份” ）数量

委托人目前持有的不存在被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被司法冻

结或发生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葛洲坝异议股份数量

委托人行权的葛洲坝异议股份数量

委托人行权的价格

委托人收款的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法人/非法人企业股东填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自然人填写身份证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传真

委托人联系地址

委托人（签字确认，法人/非法人企业股东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盖章确认，适用于法人/非法人

企业股东）

签署日期

附件二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

声明：本单位/本人是在对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

权行权申报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条件下，填写本申请书并同意葛洲坝将本申请书连同本单位/本人签署

的其他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行权审核和过户手续。

委托人名称/姓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在葛洲坝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关于本次合并方案的相关

议案及逐项表决的各项子议案和就关于本次合并双方签订合并协议

的相关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的股份（“异议股份” ）数量

委托人目前持有的不存在被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被司法冻

结或发生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葛洲坝异议股份数量

委托人行权的葛洲坝异议股份数量

委托人行权的价格

委托人收款的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法人/非法人企业股东填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自然人填写身份证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传真

委托人联系地址

委托人（签字确认，法人/非法人企业股东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盖章确认，适用于法人/非法人

企业股东）

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600068� � � � � � � � � � � �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2021-057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暨关

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交

易相关事宜。

公司发布了《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暨

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将通过网下申报的方式向全体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申报服务。 为确保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和本次交易的实施顺利进行，公司股票将自2021年9月2日（即异

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日）开市起连续停牌，直至终止上市，不再复牌。 2021年9月1日为公司股票最后

一个交易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068� � � � � � � � � �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2021-058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暨关

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交

易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最终被注销，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 规定的“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并， 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

销” 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申请主动终止上市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重大资产重组》及其他相关业务

规则，公司将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截止日的次一交易日向上交所提交终止上市申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上交所将在收到

公司提交的主动终止上市申请文件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在受理后的15个交易

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在此期间，上交所要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的，公司提供补

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但累计不得超过30个交易日。

若上交所作出同意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

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刊登股票终止上市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摘牌并终止上市。主动终止上市

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